岱山县招投标中心建设工程项目交易员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行为，切实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提高建设项目招投标等交易的办事效率，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交易员， 是指经岱山县招投标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核准符合交易员资格的自行招标单位、招标代理单位和投标单位的工作人员。
    第三条、 申请交易员的单位可申请一至三名交易员。交易员应选择具有从事本单位招投标业务并有一定经验的人员担任。
    第四条、 实行交易员制度后，有关招投标活动中的所有工作均应由交易员办理，主要包括招标申请、投标报名、信息发布、领取招标文件、投标书递交、参加开标会、招标备案、进场确认等等。非交易员参加上述活动和所办理的任何手续不予认可。
    第五条、 交易员分长期和临时两种，长期交易员为一次申请二年有效，每年年检一次，临时交易员为每个项目申请，只对该项目有效。
    申请长期交易员的单位， 应为舟山市范围内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具有法人资格的本地单位和在舟山设立分公司、办事处的市外企业；
    申请临时交易员的单位，应为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具有法人资格的市内外企业。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中介机构等单位还应当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等级证书。
    第六条、 交易员必须由法人单位提出申请，各单位在申请交易员时， 应当向“中心”递交下列资料（复印件，随带原件）：
    1．《岱山县招投标中心交易员申请表》（可在岱山县招投标网站 http://www.dsztb.gov.cn/下载），一式二份，一寸照三张；
    2．法人工商登记证书；
    3．企业资质等级证书；
    4．职工社会养老、医疗保险手册；
    5．身份证；
    6．需申请长期交易员的市外企业，应提供在舟税务登记证明；
    第七条、“中心”收到申请单位提交的交易员申请表及相关资料后，经审查合格的，由中心颁发《岱山县招投标中心交易员证书》，并在岱山县招投标中心网站上公告。
    《岱山县招投标中心交易员证书》只限交易员本人使用，不得伪造、涂改、出租、转让和出卖，如有遗失及时向中心申请补办。 
    第八条、 交易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所以咂单位应当在五日内向“中心”书面报送情况报告：
    1．交易员与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2．所在单位地址和营业场所的变更；
    3．交易员联系方式变更；
    4．申请单位变更交易员；
    第九条、 交易员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交易员资格自然终止：
    1．交易员与聘用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2．在项目交易过程中违规操作被“中心”吊销交易员证书的；
    3．所在单位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吊销资质证书或者取消在舟山营业资格的；
    4．所在单位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销的。
    第十条、 交易员享有下列权利：
    1．代表所在单位进场交易；
    2．有权获取建设工程相关信息；
    第十一条、 交易员负有下列义务：
    1．遵守“中心”有关规定、交易员管理办法以及招投标交易规则；
    2．参加相关招投标交易业务培训；
    3．遵守招投标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第十二条、 如本办法与法律法规发生抵触时，按法律法规为准。
    第十三条、 本交易员管理办法由岱山县招投标中心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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